[bookmark: _GoBack]关于开展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24-2026年）”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持续推动有色金属行业的转型升级，加强对有色金属青年科技人才特别是创新型和复合型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和培养，遵循《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管理办法》、《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实施细则》以及《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学会决定开展第八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24-2026年度）项目申报及选拔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背景
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旨在探索、创新青年科技人才的选拔机制、培养模式、评价标准，培育造就大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打造国家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后备队伍，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人力资源保障。中国科协从2015年开始，每年将围绕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选拔一批学会（学会联合体），并通过他们对32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进行连续资助培养。项目重点支持青年科技人才自主科研选题、设计，参与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在有影响的国际民间科技组织任职等。项目采用以奖代补、稳定支持的方式，对扶持培养的青年科技人才稳定支持三年，每年资助10万元。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自2015年以来，共有83名优秀青年人才入选该项目。学会结合学科与产业发展特点，分别对有色金属领域创新型青年人才和创业型青年人才进行托举扶持，七年来已取得显著成效。
为了完善有色金属青年科技人才发掘、评价与扶持机制，鼓励青年人才创新发展，根据中国科协相关工作部署，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在上年度工作的基础上，拟开展第九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24-2026年度）项目的青年人才征集工作。
二、申报条件
（一）创新型青年人才
1．申请人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是中国有色金属学会个人会员并且入会满1年，同时申请人所在单位为学会会员单位；
2．年龄32岁（199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以下，女性年龄可适当放宽1-2岁，需报中国科协同意；
3．取得博士学位（包含在读博士）或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4．研究方向不限，具有创新精神和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并在有色金属领域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有重要发明或发现者优先考虑；
5．未曾入选本项目或其他国家级人才计划。
（二）创业型青年人才
1．申请人为科研一线或企业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是中国有色金属学会个人会员并且入会满1年，同时申请人所在单位为学会会员单位；
2．年龄32岁（199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以下，女性年龄可适当放宽1-2岁，需报中国科协同意；
3．取得硕士以上学位或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4．勇于开拓进取，取得重要工程技术发明或创新，在工程技术革新或推广方面取得一定成就；
5．未曾入选本项目或其他国家级人才计划。
三、评选流程
（一）申报：申请人将电子版申请材料Word+PDF版本（PDF版红色盖章部分以及签字部分应为原版扫描件）提交至指定邮箱，纸质版资料寄送至学会秘书处相关工作人员；
（二）资料审查：学会秘书处将申请材料汇总后进行形式审查，不满足申报资格的将不予推荐进入函审阶段；
（三）函审：由项目专家委员会组织分别对申请人综合能力进行函审并打分排名，同时分别遴选出资助与经费自筹的项目候选名单；
（四）会评答辩：学会将根据项目目标、工作任务及考核指标等内容召开评审会议。评审会采用候选人现场答辩，专家评议的方式进行；
（五）公布名单：学会获得中国科协立项后，根据托举名额公布通过公示的被托举人名单；
（六）立项及签订项目合同：根据科协安排与被托举人签订项目合同。
（七）实施：项目实施及管理根据《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管理办法》、《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实施细则》以及《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进行。
四、推荐方式
本项目采用单位推荐及专家联名推荐相结合的推荐方式。
1.单位推荐：学会所属分支机构、地方学会、理事单位或团体会员单位负责人可推荐2名候选人；
2.专家联名推荐：三名专家联合提名，推荐专家需为两院院士、从事有色金属行业的同一学科（专业）的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或学会理事，其中至少2位同行专家与被托举人具有相同研究领域，至少1名专家担任导师且每名专家只能提名1名候选人。
五、申报材料
请于2024年7月30日24:00之前将电子版申请材料Word+PDF版本（PDF版红色盖章部分以及签字部分应为原版扫描件）发送至邮箱nfsocxxb@163.com（邮件标题注明“2024青托候选人材料-候选人单位-姓名”）；并于8月5日之前将纸质版《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申请人信息表》原件及相关证明材料一式2份寄送至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逾期不予接受。
（一）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申请人信息表；
（二）项目申报承诺书；
（三）重要奖项获奖证书材料复印件；
（四）发明专利证书复印件或其他知识产权证明材料复印件；
（五）公开发表的重要论文首页（限5篇）；
（六）技术鉴定证书、技术应用证明材料复印件；
（七）其他证明文件等。
六、项目经费使用
项目周期3年（2024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列入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24-2026年度）”托举培养对象，中国科协给予每人每年10万元项目经费支持（自筹托举培养对象除外）。
其中，科协项目经费拨付方式由学会秘书处和托举对象共同协商确定（学会秘书处报销或直接下拨到托举对象工作单位）。项目经费主要用于托举对象从事课题研究、组织、主持或参与国内外相关学术交流活动、科研成果出版发行等费用。
七、联系方式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李　芳 010-63971454 15727373609
邹博尧 010-63971460 18701521437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12号中国有色金属学会（100038）

